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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第26條第1項：民間建築工程進行期間，承造人應依計

畫書辦理，並於每月之末日依運送憑證製作處理紀錄月

報表，送交監造人確認，並向資訊中心申報剩餘資源之

內容、數量及去處。

(三)第27條第1項：民間建築工程剩餘資源處理完成時，應

檢具處理完成報告送都發局備查。

正本：根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、上圓聯合建築師事務所、新北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基

隆市政府 2018-07-30
15:31: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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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 函 

地址：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 37號 12樓 A3 

電  話：02-8961-3968轉 126 

傳  真：02-2964-1159、2963-4076 

聯 絡 人：林素月 

正本受文者：根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

副本受文者：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(無附件供參) 

賴建宏土木技師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7年 8月 9日 

發文字號：（107）省土技字第北 1092號 

速別：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件：如文 

主旨：檢送貴公司申請辦理之「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段 0134-7號等 3筆

地號新建工程【建造執照：107建字第 0018 號】施工前鄰房現

況鑑定報告書(含光碟)」乙式貳份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本會 107年 3月 31日受理貴公司鑑定申請書辦理。 

二、本案經本會指派賴建宏土木技師負責辦理完成在案，並製成鑑

定報告書到會。 

三、按本會「鑑定報告書保存年限辦法」規定，鑑定報告書之保存

期限為5年，凡逾保存年限之報告書，即逕予銷毁。 

四、本鑑定報告書，敬請申請單位轉寄相關單位、受鑑定之房屋所

有權人之代表各乙份，並副知其他受鑑定之房屋所有權人及都

發局。 

 

 

檔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















